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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廉政建设对我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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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加坡政府围绕反腐倡廉建立一套完善而富有成效的政策体系，完善严苛的反贪刑事

法网、强力的反贪执法机构、完善的公务员选拔录用考核与保障制度以及良好的廉政舆论氛围和社会文

化等，都为其创造廉洁政府提供了制度保障和法律支撑，真正做到科学立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新

加坡廉政建设实践经验值得我国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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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史哲经管·

新加坡作为亚洲新兴国家，向来以严刑峻

法、铁腕护廉闻名遐迩。新加坡廉政体系健全，

立法明确，执法严明，充分授权和有效监督相

得益彰，极大地促进了国家反贪腐战略的推进，

政府机构在法治现代化建设轨道上高效运转，

这对我国依法治国和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建设

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

一、新加坡廉政建设经验

（一）培育廉政文化氛围

华人家庭出身的李光耀对中国传统的儒家

思想文化推崇至极，并且有深入的研究以及自

己独到深刻的见解，认为如果能够正确应用儒

思想的精髓，可以有效的保护新加坡的统治和

建设。 “他非常推崇儒家学说，他把儒家“忠

孝、仁爱、礼义、廉耻与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

有机结合起来。”[1] 以至提议将这八种道德上

升为国家行为准则，指导政府官员和公民做人

做事，并将这一思想精髓进行一系列的抽丝剥

茧，不断对国民进行深刻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宣

传教育。李光耀曾经讲过，“廉是立国之本，

清为当政之根。”[2]“廉”就是为官之德，做

官之本，是工作和生活中的最基本的道德底线

和行为规范，因而必须要求国内官员树立为国

尽忠、为民服务的思想根基”。[3]

（二）完备反贪刑事法网

新加坡廉政法律体系健全完备，逐步形成

严苛重典反腐的法律法规、惩治贪污犯罪的刑

事规章，完备实体法《刑法典》、《防止贪污

贿赂法》以及《没收贪污、贩毒和其他严重罪

行所得利益法》，重典治严疴，完善程序法《刑

事诉讼法典》，从程序上确保司法公正。全面、

严密、明确、具体的相关惩治贪腐犯罪的法律法

规，宽严相济地规定了公职人员及与公职人员有

关的犯罪行为的概念和相关法律惩处措施方案，

向触碰法律红线者零容忍铁面反腐的态度和决

心，这些都充分说明新加坡严厉打击贪污犯罪

的强烈信号，国家坚决反腐的态度和决心。

（三）固化反贪执法机构

1959 年，以李光耀为首的人民行动党开始

登上政治舞台，施行治国理政方针，协同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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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及内阁政要推动出台《反贪污法》以及执

法机构，赋予执法机构前所未有的行政执法权

力。根据《反贪污法》的相关规定，执法机构

集司法行政于一身。廉政执法人员可以在没有

逮捕证的情况下便宜行事，逮捕嫌疑人；严刑

峻法、公正司法、铁腕护廉，令世界各国仿效

其政策方针；廉政体系立法明确，执法严明，

充分授权和有效监督紧密配合，有力地促进了

国家反贪腐战略的推进和打击贪污犯罪，为政

府机构在法制化轨道上的高效运转和法治现代

化进程奠定基础。

新加坡廉政执法人员无须公诉人的命令，

临危受命，便宜行事，充分行使《刑事诉讼法》

赋予警方特别调查权一贪污受贿罪；有权检查

和冻结嫌疑人的银行账户，甚至有权通过银行

部门协助调查人员查其亲属银行账目和消费情

况；有权进入犯罪嫌疑人房屋内进行法定的检

查、搜查以及工作人员认为应当扣押的相关证

据；“有权要求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官员以及其

他工作人员协作调查工作人员提供相关案情，

以及其他的证据资料等。”[4] 此外，反贪局甚

至有权对政府工作人员以及主要部门领导人员

的日常行为、工作行为及其他活动行为进行秘

密跟踪、摸查，并及时向相关部门检举、揭发、

报告，从而有力地打击了涉嫌贪污腐败行为，

使贪污之风得以有效控制，腐败案件在一定时

间内大大减少，新加坡开始以政治清廉而文明

世界。“近几年来，反贪机构每年接受举报案

件的数在 800-1200 件之间，案件的成功检控

率在 80% 以上，尤其从 2000 年后，案件定罪

率达 90% 以上。调查案件所需时间有 62% 在

一个月内完成，有 90% 在两个月内完成、年完

成率 95% 左右。”[5]

因此，法律和反贪机构相得益彰，一方面，

通过制定严谨的法律体系，使任何贪污行为都

被明确的法律条文加以限制，惩罚；另一方面，

通过反贪执法机构的有效调查和监督，使得广

大公职人员不敢贪污。

二、新加坡公务员管理体系

（一）公务员考核制度

新加坡向来坚持门槛高、标准严、要求高，

宁缺毋滥的原则，绝不因小失大，让心存不轨，

滥竽充数、无所作为之人混进国家体制队伍中

去，每一个公务员在正式被录用前，都要经过

严格的选拨程序，从而从源头上有力地保证了

公务员的能力和综合素质，为政府增添了活力

和生机。初任公务员定期或不定期地直接或间

接地接受政府的品德考核及业务能力考核，考

核方法一般有以下两种：一是个人生活上的平

行记录。政府每年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养成写日

记的良好习惯，事无巨细记录生活工作琐事，

以便审核机关抽检核查。工作人员必须随身携

带政府分发的日记本，并将自己的活动以及行

踪随时随地记录下来，从而反思自己的不足以

及改进的地方。二是行为跟踪。反贪污调查局

依法有权对所有国家工作人员进行秘密跟踪调

查，反贪污调查局的独立性、权威性、专业性，

有效地抑制了腐败的发生。

（二）公务员培训制度

根据新加坡政府相关规定，培训课程分为

员工引导培训、基础知识和技能提高培训、高

级知识与技能培训、延续培训与持续培训等五

个部分，所有的培训都是在相关行政学院或者

高等院校行政院系进行，行政学院开设课程齐

全繁多，而且要求公务员选择学习的课程中必

须有大部分的科目与工作有关，其余少部分辅

修技能，保证培训的质量，同时相应的考核机

制也日趋完善跟进，有效保证培训效果和质量，

真正使广大公职人员和部门机构受益。

（三）公务员保障制度

李光耀认为，国家公务员作为国家和社会

的精英阶层，无论是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

社会等都做出了突出贡献，因此，要不断提高

公务员的薪酬待遇和社会福利，从经济上和思

想上解决他们的当务之急和后顾之忧，以便能

让家人宽心、放心、安心，过上相对来说比较

富足、稳定的生活。“新加坡贪污调查局局长

杨温明也说过，如果大多数政府官员生活在贫

困中，要制止贪污是很难的。”[6] 一份民间调

查研究表明，公职人员待遇好，地位高，受人

尊敬，90% 以上的公职人员绝对奉公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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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加坡廉政建设对我国的启示

（一）健全廉政法律法规

新加坡政府的高效廉洁是建立在高度廉政

制度化、法制化基础之上的，正是这种严格完

备、细密、合理的法律和制度规范，保证了新

加坡公职人员的廉洁与自律，有效遏制了国内

官员腐败恶化现象。在法律与制度的框架之内，

使公职人员即使“想贪”也“不能贪”、“不

敢贪”，“不会贪”，心存戒律，心中有法。

目前，我国已制定出一系列惩治腐败的法律条

款，不断地完善有关廉政建设的法规、制度。

（二）完善公务员考核制度

公务员选拔录用、考核和保障制度也是别

具一格，在新加坡，除了一些机要部门、涉密

部门以及政务官员是通过选举产生之外，其余

均需通过采取社会招聘考试竞争办法来选拨人

才，与此同时完备公务员管理体系，“使招聘、

考核、晋升和监督机制各有侧重、互补且相互

监督的管理模式，有效规避单一管理机构工作

人员易滋生的主观性、随意性，变动性，充分

体现了管理上的科学性与严谨性” ，[7] 权力得

到制衡与监督。通过较为丰厚的薪金补贴，保

证了公职人员衣食无忧，生活体面，尊严地位

令人尊敬羡慕，最终达到使人不必贪的效果。

首先，要防止腐败，就须建立一套合作互补又

相互监督的公务员管理考核制度，在透明的管

理体系中保障人能尽其才，物能尽其用。其次，

定期调整公务员工资标准制度，建立公务员工

资正常增长机制，与时俱进，统筹兼顾协调公

务员工资水平与国民经济发展相协调、与社会

进步相适应，最后，要探索领导干部家庭财产

申报制度，合理设计财产申报范围、程序、时

机、受理、审核等要件与环节，力保制度健全，

事前和事后监督并驾齐驱，逐步实现公务员工

资收入阳光化、透明化。

（三）塑造廉政文化氛围

马克思主义认为，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

原因，而外因又反作用内因，只有标本兼治，

才能根治腐败顽疾。[8] 不仅要从廉政制度法规

上进行规范与威慑，而且要从教育上使得公职

人员发自内心的不愿意贪腐。新加坡政府历来

重视对国家工作人员尤其是高级公职人员以及

一些涉密机要岗位工作人员的廉政教育，确保

从思想上和行动上与政府保持一致。新加坡政

府以各种形式教育、社会宣传等确保行政人员

要树立有理想、有抱负、有作为、敢作敢当，

以身作则、敢为人先、公正的公职人员形象。

同时，新加坡政府利用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

通过开展积极的廉政教育与爱国主义思想教

育，并且倡导全民反腐，使廉政文化建设深入

国民内心，培育公民深厚的爱国意识，筑起预

防腐败的强大网络，切实提高公务员的自律觉

悟，“既是思想上的巨人，又是行动上的先锋，

思想和行动有效合一”，[9] 逐步形成良好的全

民反腐氛围和社会文化。      （责任编辑   远 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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